
國立屏東大學 原住民專班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屏師校區敬業樓 302 教室 

主     席：李馨慈主任                                        

紀     錄：曾華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宣讀上次會議（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學程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准予備查。 

編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管考情形 

1.  本專班申請 111 年度科技

部研究獎勵案 

照案通過 郭東雄老師榮獲國科

會「111 年度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2.  審查本學程專班郭東雄助

理教授及呂美琴助理教授

申請減授案 

照案通過 已完成減授流程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3.  調整本學士學程原住民專

班「課程規劃」備查案 

准予備查 

新增全英授課課程

【觀光英語(2 學分

/選修)】 

業已完成課程委員會

審查程序並公告於本

專班網站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4.  遴選本專班 111 學年度學

程會議委員、院級會議代

表及校級會議代表 

照案通過 依決議執行  持續列管 

解除列管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李馨慈主任 

案由：修正本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部分文字。 

二、檢附法規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暨其修正草案全文。【附件 1】 

辦法：通過後，提送人文社會學院務會議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人：李馨慈主任  

案由：訂定本碩士專班【研究生討論室使用規則】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碩士專班為規範研究生討論室之管理與使用，促進本教室之有效運用及妥善維護，特訂

本規則。 

二、檢附本碩士專班研究生討論室使用規則逐點說明表及草案全文【附件 2】。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提案三                                                          提案人：李馨慈主任 

案由：調整本碩士學程原住民專班「課程規劃」備查案，請討論。 

說明： 

一、 課程架構修正內容如下： 

(一)刪除2主軸3領域，各分組選修課程應選該組至少15學分以上之限制。 

(二)刪除選修課程「文化產業」與「語言與教育」領域至少修讀6學分之限制。 

(三)刪除選修課程「語言與教育」領域之備註說明。 

二、 刪除課程內容如下： 

(一) 【族語概論 Introduction of Formosan Languages (2學分/選修)】 

(二) 【族語聽力 Formosan Languages listening (2 學分/選修)】 

(三) 【族語會話 Formosan Languages Conversation (2 學分/選修)】 

(四) 【族語閱讀 Formosan Languages Reading (2 學分/選修)】 

(五) 【族語寫作 Formosan Languages Writing (2 學分/選修) 

三、 通過後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追溯所有在學學生適用。 

四、 案經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課程委員會

(111.9.26)審議通過。 

五、 檢附「修訂對照表」及「課程架構」。【如附件 3】 

辦法：通過後，提送人文社會學院院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人：李馨慈主任 

案由：關於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大田精密助學金申請案，請討論。 

說明： 

一、申請方式：本助學金自 111學年度起，每學年提供人文社會學院每系所一名學生，每名伍

千元整。 

二、申請資格： 

（一）本院學士班、日間碩士班之在校生。 

（二）家境清寒（含失業家庭或經濟困難）者。 

（三）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四）各學制在學期間以限領一次為原則；當學年未獲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者為優先。 

三、檢附大田精密助學金設置要點【附件 4】及本專班胡慧馨同學申請資料【附件 5】 

辦法：本案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報人文社會學院審查。 

決議： 

一、請胡同學補件：110學年度第 1學期成績排名證明書。 

二、完成補件後，提送人文社會學院審查。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同日下午 1時 30分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本委員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

七人組成，當然委員由本學位學程主

任擔任，餘由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議

推薦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擔任；其

中副教授以上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如副教授以上人數不足時，可由校

內性質相近系、所副教授以上中推選

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符合擔任委員

資格之任一性別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者，不在此限。教師於當學年

度將出國半年以上時，不得被選為推

選委員。當選為推選委員後出國半年

以上者，應即喪失委員資格，另由院

長依前述程序辦理遞補。 

三、本委員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

委員七人組成，當然委員由本學

位學程主任擔任，餘由學位學程

事務委員會議推薦助理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擔任；惟其中教授人數

至少應有五人，如教授人數不足

時，應簽請院長另聘校內、外相

關學術領域教授共同組成，陳請

校長核定之。 教師於當學年度將

出國半年以上時，不得被選為推

選委員。當選為推選委員後出國

半年以 上者，應即喪失委員資格

，另由院長依前述程序辦理遞補

。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委員會組成成員 

四、本委員會由學位學程主任擔任召

集人及會議主席，以每學期開會一次

為原則。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或委員三

人之提議，召開臨時會議。或由學位

學程主任以簽會本委員會委員同意之

方式處理相關議案。學位學程主任因

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

代理。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實際需

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四、本委員會由學位學程主任擔

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九、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案件時，

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升等個案不

得參與表決。倘具相關學術領域評審

資格委員人數不足五人時，由本委員

會推選校內、外相關學術領域教授，

簽請院長擇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共同

組成。 

九、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案件

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升

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附件1 



 

十、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

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全體委

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始得開議。非有

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不得為決

議。審議專任教師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及復聘案件之出席及決議人

數，依 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六條、

第十八條及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

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

審議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

款、第九款情形者應有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出席外，其餘審議事項

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半數以

上之同意，不得為決議。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 

 



 

國立屏東大學原住民專班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103年9月4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9月22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核備 

104年4月29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5月4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備查 

107 年 5 月 31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0月16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修正通過備查 

109年1月7日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2月25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110年3月30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備查 

110年5月6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原住民專班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6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原住民專班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5月25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111年9月28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原住專班學程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人文社會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專班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續聘、解（停）聘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 特依據

大學法第二十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及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訂定 本專班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原住民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包含以下學程專班： 

(一)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二)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三、本委員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七人組成，當然委員由本學位學程主任擔任，餘由學位學

程事務委員會議推薦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擔任；其中副教授以上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如副教授以上人數不足時，可由校內性質相近系、所副教授以上中推選之。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符合擔任委員資格之任一性別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者，不在此限。教師於當學年度將出國半年以上時，不得被選為推選委員。當選為

推選委員後出國半年以上者，應即喪失委員資格，另由院長依前述程序辦理遞補。 

四、本委員會由學位學程主任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由

召集人或委員三人之提議，召開臨時會議。或由學位學程主任以簽會本委員會委員同意之

方式處理相關議案。學位學程主任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本委員會

開會時，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五、本委員會推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六、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教師新聘資格、等級、聘期等之審議。  

(二)教師升等、改聘之審議。  

(三)教師不續聘、停聘及解聘之審議。  

(四)教授休假研究、教師出國講學、研究及進修之審議。 

(五)其他依法令規定應經本委員會審議之事項。對教師評鑑覆評不通過之不續聘者，應依 

本校教師評鑑規定辦理。 
七、關於教師聘任事項： 

(一)新進教師之聘任依下列事項辦理：  

1、新進教師聘任之人數及專長由學程主任或本專班三位以上教師連署提案，交由本委

員會討論決定之。  

2、新進教師之聘任，除應合於有關法令規定之資格外，應參酌其教學、研究及服務表

現。  

3、聘任之程序： 

(1)採公開方式徵求人選，應徵者應繳交其學經歷資料、最近五年內之著作一份及可 

任教科目之教學計畫。 



 

(2)本委員會得邀請本專班教師對應徵者進行初審，合格者邀請其進行面試。  

(3)面試後，由學程主任召開評審會議，在本專班教師提出評審意見後，由本委員會 
出席委員舉行無記名投票選出新聘教師候選人，向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依下列事項辦理：  

1、兼任教師之聘任，須經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得簽請聘任。 
2、兼任教師擔任課程，以本專班目前無適當師資者為原則。 
3、本專班所開各類短期班或進修班師資之聘任，授權學程主任依課程需要進行簽聘，

再提委員會追認。 

八、關於教師之升等事項：  

(一)著作升等： 

1、升等著作提出後，由學程主任召開教師評審會議審查，審查通過後始得向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推薦。 
2、本委員會審議升等教授職級時，僅由具教授資格之委員參與審議並經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始得決議。  

(二)學歷升等：凡以學位申請改聘之教師，其資格應合於有關法令之規定，並經委員會 審

議通過。  

九、本委員會開會審議升等案件時，不得低階高審，低階者就升等個案不得參與表決。倘具相

關學術領域評審資格委員人數不足五人時，由本委員會推選校內、外相關學術領域教授，

簽請院長擇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共同組成。 

十、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ㄧ以上出席

始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不得為決議。審議專任教師解聘、停聘、不續

聘、資遣及復聘案件之出席及決議人數，依 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六條、第十八條及第二

十二條至第二十三條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委員會委員在審查或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項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主

席得請該委員迴避。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報院務會議備查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及 

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研究生討論室使用規則 

草案逐點說明表 

要點 說明 

一、本討論室設置目的，主要用意乃提供研究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學習相關

活動之用。其他活動，非經所辦同意，不得於其內舉辦。 

訂定規則宗旨 

二、同學若欲使用討論室，需先於「研究生討論室登記表」上留下資料，

若未先填寫登記表達三次者，即停止使用討論室 1個月。 

訂定使用研究

生討論室方式 

三、討論室內可供同學飲食，但須維護討論室內的清潔，當次使用所產生

的垃圾也務必於使用完畢離開時一併帶走。 

訂定室內整潔

維護方式 

四、不得留置任何私人物品於討論室內，一經發現，任何人可立即將其丟

棄。 

訂定室內整潔

維護方式 

五、固定之清潔工作，由各班輪流擔任，每週固定打掃一次。 訂定室內整潔

維護方式 

六、討論室內設置有電腦數台，同學於使用時請勿將飲料或食物放置在電

腦旁，以避免硬體受損。 

訂定室內安全

規定事項 

七、在室內不得使用電磁爐、暖爐、烤箱等高瓦數電器，以避免電線走

火。 

訂定室內安全

規定事項 

八、討論室使用完畢後，最後一位離開的同學，務必檢查窗戶、冷氣是否

關閉，並將門上鎖再行離開。 

訂定室內安全

規定事項 

九、如同學因使用不當造成討論室物品及設備損壞，個人需負起賠償及購

買、裝設之責。 

訂定室內安全

規定事項 

十、本規則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訂定及

修正程序。 

 

  

附件 2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研究生討論室使用規則草案全文 

111年 9月 28日本專班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學程事務會議通過 

 

一、本討論室設置目的，主要用意乃提供研究生進行小組討論及學習相關活動之用。其他活

動，非經所辦同意，不得於其內舉辦。 

二、同學若欲使用討論室，需先於「研究生討論室登記表」上留下資料，若未先填寫登記表

達三次者，即停止使用討論室 1個月。 

三、討論室內可供同學飲食，但須維護討論室內的清潔，當次使用所產生的垃圾也務必於使

用完畢離開時一併帶走。 

四、不得留置任何私人物品於討論室內，一經發現，任何人可立即將其丟棄。 

五、固定之清潔工作，由各班輪流擔任，每週固定打掃一次。 

六、討論室內設置有電腦數台，同學於使用時請勿將飲料或食物放置在電腦旁，以避免硬體

受損。 

七、在室內不得使用電磁爐、暖爐、烤箱等高瓦數電器，以避免電線走火。 

八、討論室使用完畢後，最後一位離開的同學，務必檢查窗戶、冷氣是否關閉，並將門上鎖

再行離開。 

九、如同學因使用不當造成討論室物品及設備損壞，個人需負起賠償及購買、裝設之責。 

十、本規則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規章負責單位： 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國立屏東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課程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二、專業課程架構： 二、專業課程架構：( 2 主軸  3 領

域，各分組選修課程應選該組至少  15 

學分以上) 

刪除課

程最低

習學分

限制 領域： 選修課程（選修 18 學分） 

文化與產業 

語言與教育 

領域： 選修課程（選修 18 學分） 

文化與產業(至少 6 學分) 

語言與教育(至少 6學分) 

 

*修習語言專長加註者為必修 

刪除語

言與教

育備註

說明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課程 

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CDM2107 
族語概論* 

2 2 選 刪除 

     CDM2108 
族語聽力* 

2 2 選 刪除 

 
 

   CDM2110 
族語會話* 

2 2 選 刪除 

     CDM2204 
族語閱讀* 

2 2 選 刪除 

     CDM2205 
族語寫作* 

2 2 選 刪除 

 

  

附件 3 



文化事業發展碩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 

課程架構 

 
一、課程結構與應修學分： 

1、畢業學分數：30 學分 

2、必修學分數：12 學分【專題研討 3 學分、研究方法與技術報告專論 3 學分及碩士論文 

6 學分】。 

3、選修學分數：18 學分【選修學分 18 學分】。 

二、專業課程架構：( 2 主軸  3 領域，各分組選修課程應選該組至少  15 學分以上) 

課程代碼 課程名稱 
學

分 

時

數 

必

選

修 

110 111 

備註 一年級 二年級 

上 下 上 下 

課程： 專門課程（必修 12 學分、選修 18 學分、最低修習 30 學分） 

領域： 必修課程（必修 12 學分） 

CDM1101 
原住民專題研討 

Research on Indigenous Topics 
3 6 必 

1 

(2) 

1 

(2) 

1 

(2) 
 

 

CDM1102 

研究方法與技術報告專論 

Research Method and Technical 

Report 

3 3 必 
3 

(3) 
   

 

CDM1201 
碩士論文 

Master’s Thesis 
6 12 必   

3 

(6) 

3 

(6) 

 

領域： 選修課程（選修 18 學分） 

文化與產業(至少6學分) 

CDM2101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專論 

Research on Indigenous Cultural 

Vocation 

3 3 選 
3 

(3) 
  

  

CDM2102 

原住民聚落與社區營造專論 

Topic on Indigenous Settlement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3 3 選 
3 

(3) 
  

  

CDM2103 

南島文化與研究 

Austronesian Culture And 

Research 

3 3 選  
3 

(3) 
 

  

CDM2104 

部落旅遊規劃與管理專論 

Topic on Tourism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onograph for 

Indigenous Community 

3 3 選  
3 

(3) 
 

  

CDM2105 
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 
3 3 選  

3 

(3) 
 

  



CDM2201 

原住民生態產業專論 

Indigenous eco-industrial 

Monograph 

3 3 選   
3 

(3) 

  

CDM2202 

文化產業行銷管理專論 

Research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Cultural 

Industries 

3 3 選   
3 

(3) 

  

CDM2203 

地理資訊系統與傳統領域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Traditional Field 

3 3 選    
3 

(3) 
 

語言與教育(至少6學分) 

CDM2106 

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es in 

Taiwan 

3 3 選 
3 

(3) 
    

*

修

習

語

言

專

長

加

註

者

為

必

修 

CDM2107 

族語概論* 

Introduction of Formosan 

Languages 

2 2 選 
2 

(2) 
    

CDM2108 
族語聽力* 

Formosan Languages listening 
2 2 選 

2 

(2) 
    

CDM2214 
原住民族語言研究 

Study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3 3 選 

3 

(3) 
    

CDM2110 

族語會話* 

Formosan Languages 

Conversation 

2 2 選  
2 

(2) 
   

CDM2115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研究 

Study of Taiwan Indigenous 

Education Development 

2 2 選  
2 

(2) 
   

CDM2112 

族語語音教學* 

Phonetics and Teaching of 

Indigenous Languages 

2 2 選  
2 

(2) 
   

CDM2204 
族語閱讀* 

Formosan Languages Reading 
2 2 選   

2 

(2) 
  

CDM2205 
族語寫作* 

Formosan Languages Writing 
2 2 選    

2 

(2) 
 

CDM2206 

原住民食農教育專論 

Indigenous Food and Agriculture 

Initiative 

3 3 選  
3 

(3) 
   

CDM2208 
兒童文學 

Children Literature 
2 2 選   

2 

(2) 
  

CDM2209 
族語評量與測驗 

Formosan Languages 
2 2 選    

2 

(2)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CDM2211 
民族知識實作 

Indigenous Knowledge Practice 
2 2 選  

2 

(2) 
   

CDM2212 

民族教育課程發展 

Indigenous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2 2 選    
2 

(2) 
 

CDM2213 

民族教育教材教法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for Indigenous Education 

2 2 選    
2 

(2) 
 

 

 

如有異動，請同學以網頁最新公告為依據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大田精密助學金設置要點 

111年3月30日本學院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設置宗旨：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為鼓勵本校人文社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弱勢學生努力上進、敦品勵學，協助其順利完成學業，特提供助學

金（以下簡稱本助學金）。為辦理本助學金相關業務，訂定「國立屏

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大田精密助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經費來源：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捐助40萬元整。 

三、獎助名額及金額：本助學金自111學年度起，每學年提供本院每系所一名學生，  

                                每名伍千元整。 

四、申請資格： 

（一） 本院學士班、日間碩士班之在校生。 

（二） 家境清寒（含失業家庭或經濟困難）者。 

（三） 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八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四） 各學制在學期間以限領一次為原則；當學年未獲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金者

為優先。 

五、檢附資料： 

（一） 申請書1份。 

（二） 中低收入戶正本或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1份。 

（三） 前學年成績單正本1份。 

（四） 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1份。 

六、申請時間及審核程序： 

（一） 申請人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一個月內，向各系所提出申請。 

（二） 各系所經審查後，推薦一名學生，陳本院院長核定。 

七、 本項助學金係依捐助經費辦理，專戶如無餘款即停止辦理。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規章負責單位：人文社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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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大田精密助學金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姓 名 
 

獎學金 

編 號 
NO: 

身 分 證 

字 號 
 

系 所  

年 級  

學 號  手 機  

E - m a i l  

審 查 會 議 經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第_____次                                會議通過 

前 一 學 年 

平 均 成 績 

學業成績 操行成績 

  

檢 附 資 料 

□1.申請書1份。 

□2.中低收入戶正本或家庭情況之事實陳述1份。 

□3.前學年成績單正本1份。 

□4.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1份。 

    (請於□勾選已備文件) 

申請人簽章  

系所審核 
       

承辦人                                      (簽章) 

 

主任                                                 (簽章) 

學院核定 
       

承辦人                                      (簽章) 

 

院長                                                 (簽章) 

 

 

備註:1.申請書請以正楷填寫，如因筆跡潦草影響審查作業，需自行負責。 

         2.申請書提供之個人資料僅限校務行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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